
93年度第 1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台東航空站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九十三年度第一次會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 

貳、會議地點：本站臨時會議室（華信航空公司櫃檯隔壁） 

參、召 集 人：文 主任 錦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略（請詳參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住戶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申請案件審查（撥款

戶二、○八三戶、通知施工戶二、二二三戶，含專案補助—警東新村五十

八戶）。 

決 議：本項執行成果，委員會追認後通過。 

二、議題二：有關卑南國小噪音防制工作進度，預定二月上旬就細部工程進行

複驗案，請與會校方代表說明並提請委員討論。 

決 議： 

1. 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派員會同卑南國小就噪音防制工程完成部分以品名

及數量作檢查並於九十三年度第二次會議提報追認。 

2. 噪音防制工程剩餘款的使用，請各學校依「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

使用辦法」規定，以正常作業程序另行提報計劃呈報本小組。 

三、議題三：光明國小九十三年元月六日來函表示，噪音防制「防音門窗」工

程部分，經兩次發包公告均告流標，擬重新規劃，列入第二期工程計劃

案，提請委員討論。 

決 議：請光明國小將噪音防制「防音門窗」工程案另提工程計劃於九十

三年度第二次會議提報委員審核。 

四、議題四：研討豐年國小九十三年元月十五日來函申請航空噪音改善需求經

費補助乙案，提請委員討論核定。 

決 議： 

1. 豐年國小申請噪音防制設施所需經費總價為新台幣九百七十二萬零二

百五十五元整，已逾現有經費，應採分期、分階段辦理。 

2. 噪音改善執行小組擇期與豐年、卑南、光明國小研議經費分配計劃並

於第二次委員會會議提請委員審查、討論後核定。 

五、議題五：有關建農里住戶黃陳登女士陳情其知本路二段 430巷 52、54號建

物，係自用住宅非營業場所，另營業之東陞汽車駕訓班及教學教室願放棄

申請乙案，提請委員討論核定。 

決 議： 

1. 有關建農里住戶黃陳登女士所有台東市知本路二段 430巷 52、54號建



物為自用住宅予以補助。 

2. 另台東市知本路二段 430巷 50、56號建物為營業場所不予補助。 

 

捌、臨時動議： 

 

一、請各學校另外申請噪音防制設施所需之專用電表，以利電費補助之計算。 

二、請各學校將各項工程進度表提供予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以利工程進度之控

管。 

 

玖、散會：十一時四十五分。 

  



93年度第 2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東航空站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九十三年第二次會議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四月三十日（星期五）上午十時三十分 

貳、會議地點：本站臨時會議室（華信航空公司櫃檯隔壁） 

參、主 持 人：涂副召集人 繼 盛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感謝小組委員、台東縣政府城鄉發展局、教育局、環保局及噪音防制區之

卑南、光明、豐年國小校長、業務承辦人能於百忙中撥冗參與會議，本次

會議適逢召集人（魏主任）公出至交通部開會，故由本人代為召開，感謝

各位對噪音業務之支持，並請各位能踴躍發言。 

陸、 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略（請詳參會議資料） 

柒、 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有關本站 93.3.17召開「研商九十三年度豐年、卑南、光明三校

機場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暨「93.3.30三所學校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

配重新協調會」會議，提請委員討論。 

決 議：同意依據「93.3.30三所學校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重新協調會」

會議記錄協調結果辦理；即補助經費分配：光明國小補助壹佰萬元、豐年

國小補助貳佰伍拾萬元、卑南國小補助參佰肆拾伍萬元，並經航空站報請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備後辦理。 

二、議題二：本站 93.4.19召開「研商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

農場知本分場原配舍戶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房屋從寬認定可行性會

議」，提請委員討論。 

決 議：同意依據是項會議記錄決議辦理；即比照「警東新村眷戶」從寬受

理，同意由行政院退輔會台東農場知本分場整批清查暨里長確認後造冊，

出具相關之公文書、證明文件並經航空站報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核備後辦

理。 

三、議題三：研討三級防制區住戶曾文正君陳情案，即於該建物產權買賣發生

於噪音經費補助後，能否就同棟建物准予新持有人再次提出申請。 

決 議：有關各級噪音防制區內已補助完成之建物，後因產權移轉（如：買

賣關係）者，因該建物業已補助完竣在案，需俟經費充足後，於第二循環

補助作業開辦公告時辦理補助作業，請決議事項函復陳情人。 

許委員振宏提議：建請於「台東豐年機場周圍地區住戶航空噪音防制補助

作業申請人資格及申請所需文件」中附加「申請須知：即（產權移轉）

時，不得將建物防制設施拆除、轉賣、變更」等告知事宜。 

決 議：請由航空站提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或相關局務會議中提報，並經核

示後通案辦理。 



四、議題四：為本站「噪音監測中心採購繪圖機，以健全航空噪音監測品質乙

案」，本項採購所需經費計新台幣拾貳萬貳仟元整，擬由噪音防制經費項下

勻支（非行政作業費），提請委員追認。 

決 議：同意辦理。 

 

捌、臨時動議： 

一、卑南國小黃主任提議： 

1. 未設專用電錶前之電費補助方案，及設置電錶後之電費申請案。 

2. 學校經費核定函能否以最快速方式函知各校，使年度經費含標餘款均

可於年度期限內完成。 

3. 九十二年度標餘款及九十三年度分配款可否合併規劃支應。 

4. 核銷文案是否可及早核銷撥款，以使得標廠商可早日領款。 

決 議：以上提議，請學校與航空站洽商、協調及報請民航局核備後，提請

委員會追認。 

玖、散會：十二時 

  



93年度第 3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東航空站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九十三年第三次會議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時三十分 

貳、會議地點：本站會議室 

參、主 持 人：魏主任 貽楙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略（請詳參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本站「九十二年度噪音防制工作執行成果報告書」，提請委員追

認。 

許委員振宏提議： 

1. 建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將航空噪音防制工作後之

「補助用戶滿意度調查」納入「成果報告書」項下（如：改善防音門

窗後之效果、何種材質防音效果較好等施作過程之疑問），藉由全國性

滿意度調查，期使為民服務延伸至機場周圍補助用戶。 

2. 建請貴站就噪音防制補助戶施作工程項目，諸如「空調設備」、「防音

門、窗」等施作之比例作成「施作項目統計表」，讓大家可以明瞭採用

何項設施之改善較符合地方性之需求。 

民航局航管組單技正裁示： 

1. 非常感謝許委員之建議，有關「滿意度調查」，本局在今（93）年三、

四月份對各航空站業務考核時，曾親自蒞臨各防制區學校作滿意度調

查，此舉訪談皆獲學校一致好評；至於未造訪住戶，實因考量「擾

民」、「人力」等問題。 

2. 至於「隔音材質」問題，台北、中正、高雄三大航空站皆有相關規

範，本局會議中亦曾提供此項資料（包含國家認證標準、能減多少噪

音值）之標準門檻，如蒙貴站需要，本局可提供貴站參考。 

3. 建請貴站每年補助工作完竣後，於年終作份「住戶補助滿意度問卷調

查」，以作為貴站年度工作評估。 

決 議：本項成果報告書照案追認通過，惟需請噪音改善執行小組補充「住戶施

作項目施作比例表」並隨本會議記錄函發各委員知照。 

二、議題二：有關「一級噪音防制區學校--卑南國小辦理九十二年度航空噪音

防制經費補助標餘款」案，提請委員討論。 

卑南國小黃主任提議：本校九十二年度噪音防制工程，合計工程費計新台

幣二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零七元整，該筆款項貴站業已完成撥款。另校方

有三項建議： 

1. 學校經費核定函能否速發校方，使經費可於年度期限內完成。 



2. 施工期作業時效：建請校方之「送審預、決算書」公函正本逕送台東

航空站，副本副知台東縣政府教育局，使施工期得以在暑期黃金時段

施工為宜。 

3. （三）「九十二年度標餘款及九十三年度分配款」本校擬採合併規劃辦

理，故此項運用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標餘款辦理「增購空調設備暨

電源補強工作預算」案，不在本期中執行。 

決 議： 

1. 有關學校經費核定函：請校方依據 93年度第 2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即依據「學校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重新協調會」協調結果辦理，本

站不再另函通知。 

2. 相關施工期作業時效：本站依據「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

法」之規定，需由地方政府台東縣政府教育局函轉法定程序辦理，本

站曾與校方協商、建請校方與教育局研討後來函本站表示：「同意爾後

有關學校噪音補助部份，均由校方正本行文本站，副本副知教育局」

之同意函，並經由噪改小組委員會同意後辦理，但迄今本站仍未獲接

相關公函。 

3. （三）「九十二年度標餘款及九十三年度分配款」合併規劃案，請卑南

國小來函本站並說明兩期 

4. 合併使用經費計畫後辦理。 

 

捌、臨時動議： 

一、有關本站支應台東縣環境保護局「台東縣航空噪音管制區檢討劃分專案計

劃」經費乙案，提請貴局儘早結案，俾便本站辦理核銷作業。 

台東縣環境保護局承辦人馬先生：本項航空噪音管制區檢討劃分專案計劃

為配合環保署法制修訂，目前計劃正作最後製（繪）圖確認作業，預計七

月初完成結案並函報貴站核銷。 

二、光明國小張主任提議： 

1. 根據「專任電信技術人員暨用電設備檢驗維護業管理規則」規定，如

供電容量超過五十以上，需申請一位電信技術人員駐站學校，其費用

每年一萬元（礙於送電規定，本校已與電信局簽約），其「聘專任技

師」之費用，可否編入第二期工程款預算內。 

2. 本校係糖廠附屬之小學，學校圍牆以外為糖廠用地，電力公司架設一

支電線桿（立於圍牆外糖廠用地），電力公司與糖廠簽約立電線桿一支

每年六千元，「立電線桿」之費用，可否編入第二期工程款預算內。 

決 議：有關「聘專任技師」之費用，因礙於現行法制規定，編入航空噪音

防制工程款中似有不妥之處，建請由貴校逐年編列預算報請縣府核定；另

「立電線桿」之費用，建請學校討論其適合用地與設立地點，以克服此問

題。 



三、本站噪音防制行政作業費嚴重不足，在本站噪音防制經費逐年遞減、收入

未增加及日後本站委員審理議題有限情形下，建請縮併「委員會議召開次

數」案，提請討論。 

本站噪改小組提議： 

1. 本站為因應措施，已縮減噪音幹事薪資並減少上班時數，以渡過本年

度之困境。 

2. 在民航局九十二年度第一次審議委員會中，本站曾建請修法（提高行

政作業費所佔之比例）以解決因應。 

3. 本站吳執行秘書亦於民航局審議委員會中提案，建請納入正式環保員

額乙名，專任此經常性專門職務。 

4. 請學校儘速提報下（93）年度噪音防制工程工作計劃書，期能於暑期

黃金時段施工，有關作業流程部份，建請校方與台東縣政府教育局研

商，並來函本站，以縮短彼此間作業流程。 

民航局航管組單技正裁示： 

1. 有關「噪音執行小組委員會議」召開次數縮併案，本局黃副局長業已

批准，修正實施要點內容為：「視需要召開委員會議」，目前正由本局

企劃組法制作業規劃中，預計七月初可函發各航空站。 

2. 修改提高行政作業費之可行性，本局會議中提案、討論多次，惟憂慮

對其他補助費用產生排擠效應（作業費提高，相對住戶防制費用減

少）下，修法有其困難之處。 

3. 本人建請俟本局「機場回饋金與航空噪音防制補助作業，共聘用一位

幹事辦法」頒佈實施後施行，並於施行半年後檢討其可行性，亦或增

加乙名替代役至貴站（請貴站如有需求，函文報局），以利因應貴站經

費及人力不足等窘境。 

4. 至於增加環保正式員額乙名案，因礙於現行體制無法增額下，惟本局

仍會極力爭取。 

主席裁示： 

由於學校噪音防制工程作業時效延宕，係鑒於校方與本站「溝通不良」所

致，請小組成員日後務必以電話或親訪學校，與校方作充分溝通、聯繫，

以縮短作業流程，爭取黃金時段施工。 

 

玖、散會：十一時五十分 

 

  

  

  



93年度第 4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東航空站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九十三年第四次會議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站會議室 

參、主 持 人：魏主任 貽楙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感謝小組委員、台東縣政府城鄉發展局、環保局及噪音防制區之卑南、光

明、豐年國小校長、業務承辦人能於颱風來襲前夕、百忙中撥冗參與會

議，並感謝各位對噪音業務之支 

持，請各位踴躍提供寶貴意見，以使噪音業務辦理更為順暢。 

陸、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略（請詳參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本站九十四年度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工作計劃（修正版）審查。（如

裝訂本附件） 

決 議：本項工作計劃書照案通過，惟需請噪音改善執行小組爾後須提前將

計劃書與開會會議資料送達各位委員，俾便委員有充分時間審核，以利會

議進行。 

二、議題二：有關台東縣環保局辦理「航空噪音管制區檢討劃分專案」乙案，

計劃經費總計新台幣四十七萬八百五十八元整，擬由噪音防制費項下勻支

（非行政作業費），提請委員追認。 

決 議：同意辦理。 

許委員振宏提議：台東縣政府環保局依據「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

法」規定辦理「噪音管制區重新劃定」作業，有關「前次公告範圍」與

「重新劃定公告範圍」之修訂結果，建請權責單位提供相關資料，以利明

瞭前、後期航空噪音管制區公告範圍結果。 

台東縣環保局承辦人馬先生：本項航空噪音管制區檢討劃分專案係二年前

所為之計劃，為能妥善規劃顧及管制區內民眾之權益及配合環保署法制修

訂（其中僅將「管制區」名稱改為「防制區」），導致公告作業延至九十三

年四月一日完成公告事宜，相關防制區重新劃定公告資料，本局於下次委

員會議中提供各委員參閱。 

 

三、議題三：有關「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東農場知本分場原配

舍戶」乙案，申請作業程序係依循「警東新城」之專案補助模式，仍須經

由台東縣環境保護局辦理文件初審、台東縣城鄉發展局辦理合法建物之認

定、本站辦理噪音防制設施之檢查及經費之補助作業，提請委員討論。 



決 議： 

1. 同意申請作業程序由台東縣環境保護局辦理文件初審、台東縣城鄉發

展局辦理合法建物之 

2. 認定、本站辦理噪音防制設施之檢查及經費之補助作業，以符法規作

業程序。 

3. 有關本案係針對無法提憑房屋所有權狀及建物證明之知本分場原眷戶

所為之放寬專案補助，並以場方提供名冊之入場時間為申請依據（依

申請人資格及申請所需文件第三項第二款須於 74.11.16公告之本縣都

市土地使用編定計畫之合法建物以為認定），惟該名冊（編號 1李文

章、3楊太平、29劉德章及 30宋台文）等四戶其入場時間在

74.11.16日以後，該四戶是否得不受前述時間之限制，亦或得以戶籍

遷入設籍資料為補正依據，則為權責初審單位台東縣城鄉發展局辦理

合法建物之認定，本案俟初審機關將申請文件交付本站複審後逕付委

員會審查。 

 

捌、臨時動議： 

 

一、有關前次（第三次）噪改委員會議光明國小張主任提議「聘用專任技師」

乙案， 大局承辦人單技正 93.8.20致電本小組：參照台北中正國際航空站

及其他航空站之作法，建請學校在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工作時以外包方式辦

理，毋須額外聘用人員，提請本次委員會同意後辦理。 

決 議：有關「聘專任技師」之費用，係經常性業務費用支出，建請由貴校

逐年編列預算報請縣府核定，以克服此問題。 

二、光明國小姚校長、卑南國小黃主任提議：有關未設專用（獨立）電錶（兩

校業於九十三年六月送電運作，但尚未裝置獨立電錶）前之電費補助案，

提請委員會討論。 

決 議：由學校正式公文，並檢具「電費領據」、「去年、今年六月份收據為

依據」暨「收支分攤表（兩年度六月份收據超出部份由航空站報請民航局

於防制費項下勻支，另未超出部份則由各學校自行負擔）」，向本站申請核

銷作業。 

 

主席結語： 

請學校儘速提報下（94）年度噪音防制工程工作計劃書、噪音工程經費需求表

及部份進行中之 工程進度表，以利本站提報委員會審查。 

 

玖、散會：十一時四十分 

 

  



93年度第 5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台東航空站噪音改善執行小組九十三年第五次會議會議記錄 

 

壹、開會時間：民國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整 

貳、會議地點：本站會議室 

參、主 持 人：王委員 鈞宗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 

感謝業務承辦人能於百忙中撥冗參與會議，本次會議適逢召集人（魏主

任）、副召集人（涂秘書）公出北上開會，臨時推派本人代為召開，本次會

議恭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環保科林科長為我們致詞，並請各位委員踴躍惠

賜寶貴意見。 

民航局環保科林科長： 

各位委員、航空站同仁暨機關代表大家好，很榮幸能參與貴站航空噪改小

組委員會議，近幾年台東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執行成果，大家有目共睹，

在此敬謝各位委員鼎力協助，讓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能執行順利，第一次

參與本次會議，期使會議順遂、圓滿。 

陸、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略（請詳參會議資料） 

柒、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有關光明國小（含航空噪音防制區各級學校）未設立「獨立（專

用）電錶」前申請電費分攤相關議題案，提請委員討論核定。 

民航局林科長提議：有關噪音防制經費在民航局「非年度預算」，乃係航空

公司收入為一定比例之徵收，近幾年因受航空業不景氣影響下，已有明顯

縮減，提請噪改小組會後調查學校每年電費使用費用（應量入為出，並非

所有後續電費、維護費皆由航空站支應），若為經常性開支，日後將對噪音

防制費用產生排擠效用。 

民航局單技正提議：有關各航空站電費補助案，茲將資料彙整後傳真予林

幹事，並請分送各委員參考（如台北、台南站有計算公式；高雄站以每間

教室一年不得超過一萬元），另依據「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

規定：本項費用為「得予補助，而非全額補助」。 

決 議： 

1. 原則上同意核銷本項費用，惟有效控管、不濫用經費之流用並研擬控

管辦法，採納林科長與單技正之意見辦理。 

2. 有關研議核定學校「獨立電錶安裝之期限」，採卑南、光明二所學校自

行訂定之今（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安裝完成。 

3. 有關下（九十四）年度噪音防制工程工作計劃書提送時間（光明、卑

南二所國小皆計十一月中提送航空站），惟仍請依作業程序由台東縣政

府教育局函轉本站噪改委員會審查為宜。 



二、議題二：有關豐年國小（第三級防制區學校）辦理九十三年度第一期航空

噪音防制經費補助申請案，提請委員審查。 

決 議：原則上同意豐年國小第一期航空噪音防制經費補助申請，但須請學

校具書「善盡保管使用及設備維護之責」切結，惟會後仍請台東縣政府環

境保護局向上級單位環境保護署函釋，俟函釋結果，在法規許可範圍內申

請補助。 

三、議題三：有關光明國小為辦理九十三年度第二期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吸音

天花板-輕鋼架工程」預算書追認案，提請委員審查。 

經彙整歸納各委員意見如下： 

王委員鈞宗審查意見：敬請使用單位（學校機關）爾後於招標前即提出預

算申請書程序，以使航空站及時作業，盡量避免事後追認。 

許委員振宏審查意見：一、建議光明國小持續兩年追蹤評估設置輕鋼架之

優劣點與實用性，每年提出一至兩頁之評估報告，供委員及未來要申請設

置輕鋼架之學校參考。二、辦公室或教室設置之高效率省能照明設施，應

多設電源開關，以避免在大辦公室（教室）照明開關僅一兩個下，少數人

辦公時，其照明燈全亮之情形，造成能源浪費。 

黃委員秀真審查意見：有關承包光明國小噪音防制設施之廠商曾向航空站

要求給付工程經費，按查航空站並無給付承包廠商工程款之義務，該承包

商亦無向航空站請求工程款之權利，承包商應向光明國小求償，而航空站

只能撥發工程款與光明國小。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四、議題四：有關卑南國小辦理「九十三年度第二期航空噪音改善計劃—電源

改善工程經費補助申請案，提請委員審查。 

決 議：經委員審查後同意照案通過，另有關預算書內所提「高效率電子式

省電型燈具」乃係該校噪音防制工程-吸音天花板改建後所需暨教室內氣密

窗及空調運作下使用，委員同意燈具隨同調整。 

五、議題五：研討三級防制區住戶曾文正君陳情案，即「航空噪音防制補助設

施於產權移轉時是否隨建物轉移」、「產權移轉時拆除，是否涉及侵權行

為」釋疑案，提請委員討論。 

六、決 議： 

1. 航空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以下簡稱噪改委員會）並非司法機

關，建請由補助當時補住戶所書具之「切結書」，以「違反契約內容」

為請求，以航空站（噪改委員會係航空站所屬）名義向郵局寄出「存

證信函」予前建物所有人林秀真小姐，請其將噪音防制設施（空調設

備）返還原屋（建物），以遏止日後類似案例發生。 

2. 建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制定相關「作業補助須知：詳定房屋產權移轉

時，該防音設施應一併辦理移轉，不得搬離他處及善盡保管、維護之

責任」等相關統一規範，予各航空站參考、依循，俾利航空站於第二



次航空噪音防制工作公告開辦時通案辦理。 

3. 會後請王委員丕衍 就本案惠與協助航空站寄發「存證信函」事宜。 

 

捌、 臨時動議： 

許委員提議： 

一、建請民航局制定、提供現有辦法或相關規定「噪音防制設施補助戶申請使

用須知」諸如：補助戶須善盡保管維護之責、使用年限、防制設施不得轉

移拆遷之切結及申請多久不得再重複提出申請之詳細範疇，供航空站參

考。 

二、建請貴站增聘（任）有「電力專業」專長之專家擔任噪改小組委員乙職。 

三、民航局林科長說明： 

1. 噪音防制法規原來之精神意旨，係按防制區三、二、一級優先順序補

助，每住戶防制設施依實際情況採分期、分階段補助，此筆費用並非

民航局「長期預算」，當防制設施降低為五十五分貝時，便不再予以補

助。 

2. 目前航空站因受限經費額度，大部份皆補助空調設施所衍生此一問

題，本補助行為與一般財產觀念不同，乃本社會觀為「社會補助」性

質，若制定「補助戶申請使用須知」對補助戶採後續管制措施是否恰

當，且航空站亦無人力作此管理。 

3. 噪音感受程度因人而異，在此建請委員會提供意見與本局作未來方向

上之探討，如對防制區住戶作另一方式補助（例如台北中正站經民調

後，百分之七十補助戶皆希望直接現金補助），以解決此「防制設施使

用年限」及「防制區公告認定」等遭遇之問題。 

決議：以上提議提請民航局、航空站及噪改小組參考。 

 

玖、散會：十二時整 

  



93年度第 6次噪音改善執行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台東航空站噪音防制小組執行九十三年度第六次會議議程 

 

壹、主席致詞： 

貳、航空噪音防制小組工作報告： 

一、本小組辦理「第一級噪音防制區住戶」暨「三級區專案補助眷戶」補助作

業：九十三年度住戶補助工作業已完竣結案，全案依初審機關台東縣環保

局受理文件初審、台東縣政府城鄉發展局建管課辦理合法建物之認定、本

站辦理噪音防制設施之檢查及經費之補助，總計初、復審合格戶二、二二

○戶，竣工、檢查完成核撥補助款二、二二○戶，計新台幣伍仟壹佰貳拾

參萬壹仟捌佰零捌元整。 

二、本小組噪音執行經費及百分之五行政作業費使用情形。（詳如 6、7第頁附

表備註執行情形說明） 

三、有關卑南、光明二所國小第一、二期噪音防制工作進度：卑南國小，該校

第一期噪音防制空調工程業已完工驗收結算，合計工程費計新台幣二百九

十一萬七千四百零七元整，該筆款項業於 93.5.20日核撥完成，經查第二

期電源改善工程正由該校招標施工中。 

光明國小，業已完成第一期空調工程（含冷氣機及設備零配件）、電源改善

工程及第二期吸音天花板工程，並完成工程驗收，合計工程費計新台幣三

百零七萬五千五百七十五元整，該筆款項業於 93.9.23及 11.25日核撥完

成。（詳如第 8頁學校經費補助控管表） 

四、有關一級噪音防制區「建農里—台東農場知本分場原配舍戶」專案補助

案，業由本站函轉台東縣政府辦理文件初核、合法建物認定補助作業中。 

 

參、討論事項： 

一、議題一：有關光明國小為規劃進行九十三年度第二期航空噪音防制工程

「安裝獨立電表、吸音天花板-輕鋼架追加部份工程預算書及十一月份電費

分攤請款」案，提請委員審查。 

說 明： 

1. 依據九十三年十一月四日東明小總字第 0930002101號函辦理。（如第

9~13頁函） 

2. 依據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東明小總字第 0930002364號函辦理。（如第

14~18頁函） 

3. 依據噪改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決議辦理；即由學校正

式公函，以去年、今年當月收據為依據，並檢具「電費領據」、「單據

黏存單」及「收支分攤表」正本，收據超出部份由航空站報請民航局

於各學校分配款中支應，另未超出部份則由各學校自行負擔，並依據

九十三年度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獨立電錶安裝之期限至九十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本案光明國小分攤核銷經費計新台幣一萬零八

十元整。（詳如第 16~18頁函） 

4. 請與會校方代表說明並提請委員審查。 

二、議題二：有關光明國小九十四年度航空噪音防制工程「規劃增添兒童遊樂

設施」案，提請委員審查。 

說 明： 

1. 依據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東明小總字第 0930002235號函辦理。

（如第 19頁函） 

2. 該校規劃增添兒童設施，係依據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

五條第六項辦理。 

3. 檢附該校「九十四年度航空噪音改善工程預算書」及航空噪音防制經

費分配及使用辦法各乙份，並惠請與會之卑南國小代表說明。（如第

20~24頁附件） 

三、議題三：有關卑南國小運用九十三年度第二期航空噪音工程標餘款申請

「教室天花板及照明設備工程」預算書與「增購學生活動中心空調設備」

發包案，提請委員審查。 

說 明： 

1. 依據九十三年十二月七日東卑小總字第 0930002579號函辦理。（如第

25頁函） 

2. 依據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東卑小總字第 093002254號函辦理。（如第

33頁函） 

3. 依據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卑小總字第 093002254號函辦理。（如

第 34頁函） 

4. 本案係該校運用九十三年度第二期航空噪音工程標餘款申請「教室天

花板及照明設備工程」（請委員詳參第 26~32頁工程預算書） 

5. 另有關「增購學生活動中心空調設備」發包案，檢附工程預算書，請

與會校方代表說明並提請委員審查討論（請委員詳參第 35~41頁工程

預算書）。 

四、議題四：研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釋示函，有關三級防制區學校豐年國小，

因校舍進行汰舊換新工程，申請航空噪音補助經費乙案，提請委員討論。 

說 明： 

1. 依據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環一字第 0930012023號函辦理。（如第 42

頁函） 

2.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環署空字第九三００八

三五七七號函辦理。 

3. 環保局旨揭：本案依據該釋示函之說明二內容，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自公佈日起適用； 

4. 另依據說明三內容「噪音管制法」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



款所稱之「新建」一詞，係指新建造建築物或以變更使用用途為學

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而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重行建築，不包含增

建、修建及重建；同時依據說明四內容，九十二年一月八日以前各級

航空噪音防制區內舊有之學校、圖書館及醫療機構，不適用「噪音管

制法」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且可依相關規定向

航空主管機關申請航空噪音防制補助經費。 

5. 另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九十三年七月十六日環署空字第九三００四

七二六五號函釋示函之說明三內容，學校部份校舍拆除重建不在「新

建」定義之範圍內。 

6. 本案惠請委員參閱相關釋示函意見研議討論。（詳如第 43~49頁附件） 

 

五、議題五：有關三級防制區康樂里現住戶曾文正君向原屋主林秀真君追索噪

音防制設施（空調設施）乙案，今林君回覆該設施業已逾保固期且已損

壞，提請委員討論。 

說 明： 

1. 依據林秀真君九十三年十二月七日回覆函辦理。（如第 50頁附件） 

2. 本案係依據噪改委員會九十三年度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議辦理（本站

於十二月一日寄發存證信函予林秀真君）詳如第 51頁存證信函。 

3. 經查曾君（現住戶）九十二年十一月底所購座落於台東市康樂里山西

路二段一四五巷十五弄十五號乙棟建物，前所有權人林秀真君依規定

已於九十年三月十五日向台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提出本站航空噪音防

制補助申請書，並經台東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文件初審、台東縣政府合

法建物初勘合格且經本站複審、檢查及撥款在案。（本站業於九十三年

十月七日函覆曾君在案） 

4. 林君回覆其九十年度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空調設備（冷氣）業已逾

保固期且已損壞，本案擬將該回覆函副知曾君知悉，以利結案，提請

委員討論。 

5. 檢附「林君回覆函」及「九十三年度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記錄」相關議

題各乙份，提請委員討論。（詳如第 50、52~54頁附件）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